附件：

[bookmark: _GoBack]昌吉州“12369”环保举报平台
工作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扎实做好昌吉州环境保护举报投诉工作，规范“12369”环保举报平台管理，拓宽群众举报渠道，维护和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环境权益，根据《环境保护部“12369”环保微信平台工作管理暂行规定》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环保举报平台举报投诉，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通过微信号“12369环保举报”、“12369”环保举报电话及网络举报，向环境保护部门反映环境保护情况，提出的建议、意见或者诉求，应依法由环境保护部门处理的活动。
“12369”环保举报电话由自治区环保厅统一接听、受理，通过环保举报网络平台转办。
第三条  工作原则 
（一）属地管理的原则。由昌吉州环保局对“12369”环保举报平台受理的环境信访举报投诉事项，通过环保举报网络平台按照县市（园区）属地进行转办，各县市（园区）环保局对环保举报平台举报投诉处理工作实行“一把手”负责制，指定一名分管领导及一名工作人员负责本辖区内的环保举报平台转办举报投诉事项的受理、办理、答复、审核、确认等工作。
（二）及时有效的原则。以群众满意为出发点，各县市（园区）环保部门按规定的时限受理、查处、答复环保举报网络平台的信访投诉问题。
（三）上下联动的原则。举报投诉事项涉及到环保人员工作作风问题的由上一级环保部门进行调查处理。对疑难重大、可能造成群体性上访或严重后果的投诉事项，下一级环保部门可以申请上一级环保部门联合调查处置。
（四）信息公开的原则。对“12369”环保举报平台受理的环境信访举报投诉查处情况，根据环境信访信息公开的相关要求进行公开，接受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
第四条  昌吉州“12369”环保举报平台举报投诉工作实行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制度，由昌吉州环保局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各县市、园区环保局是辖区内环保举报平台举报投诉件办理工作的责任主体。
第五条  昌吉州“12369”环保举报平台举报投诉工作具体由昌吉州环境监察支队负责。建立健全工作制度，安排专人管理环保举报平台，明确工作职责，确保环保举报平台信息安全，平台举报办理工作有序开展。
第六条  “12369环保举报平台”管理人员应在2个工作日内对环保举报平台接收的举报事项进行审核，决定是否受理。属于环境保护部门职权范围内的反映环境污染问题、环境违法行为和生态破坏现象的应予以受理，并按要求在环保举报平台录入处理信息。对问题咨询、合理意见建议、或其他未受理事项，应及时在环保举报平台录入答复意见及相关建议。
第七条  对受理的环保举报，各县市（园区）环保部门应及时处理，与举报人联系，核实举报内容，开展现场调查，依法合理处置，及时快捷答复。各县市（园区）环保局接到转办之日起原则上7个工作日内办结。情况复杂的，经分管领导批准，可适当延长办理期限，延长期限不得超过30日。如确需延期超过30天的要及时向上级环保部门反馈，由环保举报平台管理人员录入延期理由，并定期上报处置情况报告，直至投诉举报事项圆满解决。
第八条  环保举报事项办结后，由县市（园区）环保局分管领导审核，确认同意回复后，环保举报平台管理人员及时将办理结果录入平台，并选择办结操作，通过环保举报网络平台将办结情况回复举报人。
第九条  对县市（园区）环保部门的环保举报案件查处情况，州环保局将定期进行跟踪督办，对未能按要求办理的进行通报批评，并与环境保护绩效考评工作挂钩。
第十条  州本级和各县市（园区）环保局应当每月将 “环保举报平台”办理的环保举报的情况进行统计、分析、汇总，向上级环保部门报告，并向社会公开。同时，每月对办结的环保举报事项进行整理归档，建立电子档案。
第十一条  对全州环境信访工作人员定期组织业务培训，建立健全环境信访处置工作联席制度，分析研判突出环境信访问题，不断提升信访工作人员的能力和水平，确保环保举报网络平台规范、高效、安全。
第十二条  本办法中未明确说明的事项，按照《信访条例》、《环境信访办法》、《环保举报热线工作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